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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三角地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赛
实施方案

长三角地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赛设创意组、创业组、成果转化组三个组别，具体实施方案如下。
一、参赛方式和要求
（一）本届大赛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。允许跨校组建参赛团队，每个团队的成员不少于3人，不多于10人（含团队负责人），指导教师原则上不超过5人，须为项目的实际核心成员。参赛团队所报参赛项目，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，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。
（二）所有参赛材料和现场答辩原则上使用中文或英文，如有其他语言需求，请联系大赛组委会。
二、参赛组别和对象
根据项目发展阶段，项目分为包括创意组、创业组、成果转化组三个组别，新工科、新农科、新医科、新文科、人工智能+、交叉融合六个类型。
具体参赛条件如下：
（一）创意组
[bookmark: _Hlk161994659]（1）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，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。
（2）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，项目负责人及成员均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（不含在职教育）。
（二）创业组
（1）参赛项目须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（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注册）。
（2）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且为参赛企业法定代表人，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（不含在职教育），或毕业5年以内的全日制本专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（即2021年之后的毕业生，不含在职教育）。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。
（3）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10%，参赛团队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/3。
（三）成果转化组
（1）聚焦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与市场化推广，围绕核心技术专利转化、实验室成果产业化、产业链协同创新等方向，深化产教融合，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，推动更多高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落地，形成现实生产力的项目。
（2）成果转化组鼓励师生共同组建团队参赛，如已注册成立公司，公司注册年限不得超过5年（2021年3月1日后注册），师生均可为公司法人代表。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。股权结构中，师生股权合并计算不低于51%，且学生参赛成员合计股份不低于10%。

三、参赛项目类型
（一）新工科类项目：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、虚拟现实、智能制造、网络空间安全、机器人工程、工业自动化等领域，符合新工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
（二）新医科类项目：现代医疗技术、智能医疗设备、新药研发、健康康养、食药保健、智能医学、生物材料等领域，符合新医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
（三）新农科类项目：现代种业、智慧农业、智能农机装备、农业大数据、食品营养、休闲农业、森林康养、生态修复、农业碳汇等领域，符合新农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
（四）新文科类项目：文化教育、数字经济、金融科技、财经、法务、融媒体、翻译、旅游休闲、动漫、文创设计与开发、电子商务、物流、体育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、社会工作、家政服务、养老服务等领域，符合新文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
（五）“人工智能+”类项目：聚焦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、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转型升级，符合“人工智能+”发展理念和要求的项目。
（六）交叉融合类项目：聚焦于跨学科、跨领域、跨区域资源深度融通整合、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人才链协同发展，符合交叉融合创新发展理念和要求的项目。
参赛项目团队应认真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要求，结合以上分类及项目实际，合理选择参赛项目类型，根据各参赛项目建设内涵和产业发展方向选择相应类型。

